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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10 年 3 月 22 日 

發稿單位：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

連絡人： 審判長黃永勝 

連絡電話：03-9252001 轉 1102     編號：110-003 
 

國民法官法將於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，為使審檢

辯更熟悉國民法官法於訴訟程序中的操作，並使更多民眾了解

此項新制內容，宜蘭地院於 110 年 3 月 18 、19 日完成首場國

民法官新制模擬法庭活動，以期累積實務運作經驗，於將來新

制正式上路能更臻完善。 

本次模擬法庭中，國民法官人選由宜蘭縣政府提供備選國

民法官初選名冊，並設置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進行審核，再

以電腦隨機抽選 120 名候選國民法官，經通知最後到場進行選

任程序共計 28 人，再以電腦隨機抽選 6 位國民法官及 2 位備

位國民法官；本次到院的候選國民法官以年輕者居多，職業多

樣化，有獸醫師、護理師、服務業、設計師、房產仲介等，抽

選結果之國民法官年齡大多落在 30 至 45 歲間，於 110 年 3

月 18 日及 19 日連續二日與 3 位職業法官一起開庭審理、評議

及宣判。 

本次模擬法庭所採案件係以患有思覺失調症之患者犯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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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致死案為模擬案件，秉持國民法官法之精神及其規定，採起

訴狀一本及卷證不併送之原則，觀察國民法官於調查證據、請

求事宜、終局評議時是否了解檢辯雙方所提證據與待證事實之

關係，並提出問題、參與討論，以及觀察檢辯雙方於採用國民

法官法於訴訟程序中與一般刑事訴訟程序所採行之訴訟策略

有何不同。 

評議過程中，國民法官也對各類爭點，提出自己的觀點，

並且分享於法庭上聽訟及研究各項證據後之看法，與職業法官

進行討論，最終評議結果為被告成立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致死

罪，並且以被告符合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及第 62 條等減輕事由

減輕其刑，最後判決被告應處有期徒刑七年，並褫奪公權五年

及施以監護宣告五年。此項判決結果與所採用之真實案例判決

結果不同。 

宣判後研討會，由本院院長林春長主持，宜蘭地檢署檢察

長余麗貞、高等法院審判長許永煌也親臨致詞，院長首先感謝

6 位國民法官及 2 位的備選國民法官的參與，並感謝參與本次

活動之審、檢、辯及行政人員的辛勞。參與此次模擬法庭活動

之國民法官及備位法官亦分享參與法庭活動之感想，肯定此類

新制的推動有助國民更加理解法官所為判決之思考邏輯，且發

現於案件審理中所見所聞之證據，所需考量的角度與單純只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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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上所見案件角度不同，並且提出國民法官參與刑事審判新

制應該加強宣傳，以利未來新制施行，國民法官在參與此次模

擬法庭後，對於審檢辯的工作型態有進一步的認識，了解審檢

辯工作的辛勞與壓力，更重要的是進一步瞭解刑事案件判決不

能僅從結果及媒體報導論斷其判決結果，仍必須對於審判的種

種細節及法律專業進一步了解，才能給予公正的評論。 

模擬法庭旨在於模擬案件進入法院審理過程中發現問題，使將

來國民法官新制上路更加完備，座談會中，本院的法官針對此

次活動也分享與一般國民一起參與審判與一般刑事案件審理

過程之不同，不論是於討論時用語須更貼近國民、更加白話

外，更需要對於不具有法律專業之一般國民，加以闡述各種法

律用語所指內容。 

本次模擬法庭之評論員陳明律師及士林地檢署蔡元仕主

任檢察官也針對模擬法庭活動中審、檢、辯三方的表現給與肯

定，並提出寶貴建議，尤其是如何在緊湊的訴訟程序中，以淺

白的語言說明專業法律用語、概念，讓國民法官在最短的時間

內瞭解案件意涵，進而做出公正判決是相當重要的課題。與會

外賓宜蘭律師公會及台灣陪審團協會表示對將來國民法官法

的推行抱持正面看法，也對程序提出意見想法。 

本次模擬法庭於精彩的座談會後圓滿落幕，而本院會就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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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法庭活動中的缺失加以檢討改進，以期下一場國民法官模擬

法庭讓民眾更有參與的意願。 

 

 


